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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张掖市甘州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文件

甘区农领发〔2025〕8 号

中共甘州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关于调整使用 2025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项目资金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区属有关部门：

2025 年度，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四级共到位财政衔接资金推

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8162 万元，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分二批

下达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共实施项目 81 个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

个别项目进度缓慢，不能按时完成建设任务，部分项目完工结算

后有结余资金。为加快项目资金支出进度，高效使用衔接资金，

经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，决定对梁家墩镇灌溉塘坝修建项

目、梁家墩镇三工村仓储库房及养殖圈舍建设项目元等 11 个项

目资金进行调整（详见附件 1），共计调出资金 527.8 万元，重

新安排用于花寨乡余家城一社涝池提升改造建设项目、甘州区靖

安现代高效农业产业示范园塘坝建设项目等 5 个项目（详见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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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。为加快衔接资金使用效益，项目尽快实施到位，现提出以

下要求：

1.各乡镇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作为项目实施的第一责任人，

要切实担负起监管责任，接到通知后，要在 7 个工作日内将项目

具体内容下达到项目村，同时在乡镇和村进行公开公示，公示时

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结束后将公示情况上报区扶贫开

发中心审核备案，并收集好公示资料。

2.各乡镇和相关部门接到计划下达的通知后，要在 10 个工

作日内将正式的实施方案或初设方案上报区扶贫开发中心进行

评审。评审通过的，各乡镇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执行，不得随意

变更项目建设内容。

3.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、政

府采购和招投标等相关规定，组织开展招投标的相关工作，并做

好资料的收集。村级微小型项目可按照村民民主议事方式直接委

托村级组织自建自营。

4.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加快项目施工进度，确保项目早完工

早投产。项目建设完工后，在 15 个工作日内向项目主管单位提

出验收申请，并做好项目决算工作，项目主管单位在收到验收申

请 5 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，并及时准备报账资料（包括影像资料）

进行报账，提供完工结算资料。

5.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按照“谁管项目、谁用资金、谁负主

责”的原则，切实履行资金使用管理的主体责任，强化责任担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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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好落实，按规定使用资金，按项目计划进行建设，按设计要求

组织实施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。同时，要加强对衔接资金的监管，

不得违规使用资金，不得挤占、挪用、滞留衔接资金或随意调整

项目。

附件：1.甘州区 2025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

整计划表

2.甘州区 2025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调整资

金项目计划表

中共甘州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
2025 年 10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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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张掖市甘州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2025 年 10 月 24 日印发


